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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1040130271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勞工請假規則」第2條規定之解釋令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直轄市及各縣市政府、科技部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

區管理局、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、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

副本：勞動部勞工保險局、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、勞動部勞動基金運用局、勞動部職業

安全衛生署、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、勞動部勞動法務司、勞動部勞

動關係司、勞動部勞動福祉退休司、勞動部勞動保險司、勞動部綜合規劃司、勞

動部秘書處、勞動部資訊處、勞動部會計處、勞動部統計處、勞動部人事處、勞

動部政風處、勞動部秘書處(國會聯絡室)、勞動部秘書處(新聞聯絡室)、勞動部

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(均含附件) 2015-10-07
09:41:50


